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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務需要分析表格》及《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適用範圍及用途 

1.1 中介人在推薦任何保險產品及填寫保險申請書前，須先瞭解並評估申請人的基本背景情況，包括

客戶的基本信息、其對保險的需要、財務狀況、保費支付能力及保費支付年期的意願等。此評估稱

之為「財務需要分析」(簡稱“FNA”)。因此，「財務需要分析表格」填寫日期必須早於或相同於

「建議書」的簽署日期，並且早於或相同於「保險申請書」的簽署日期。 

 

1.2 除豁免填寫「FNA 表格」的產品及只需填寫「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的產品類別外，申請

人不能選擇不進行「財務需要分析」，每張保險申請書必須連同「FNA 表格」一併遞交。各保險產

品的特性可參閱「產品及合適性對照表」或參閱相關產品介紹手冊（Launch Kit）。 

 

1.3 所有投保申請都必須填寫本公司的「FNA 表格」。如個別合作銀行或中介公司選擇使用其本身出版

的 FNA 表格，本公司規定其必須同時遞交本公司的「財務需要分析附加表格」。此表格目的旨在

確認財務需要分析的結果，本公司將根據此表格上的資料進一步評估有關申請。「財務需要分析

附加表格」的首次簽署日期必須與「財務需要分析表格」的簽署為同日或在其之後，并且在保險申

請書簽署日之前。 

注：如「財務需要分析附加表格」中的答案與保險中介人進行的《財務需要分析》的答案存在任何

重大不一致時，中介人亦應向申請人作出提醒，申請人應在「財務需要分析附加表格」第 IV 部分

-聲明的(a)題中明確地以親筆書寫形式告知我們，以便我們能採取任何必要的後續跟進。否則，

我們有權僅依照申請人在「財務需要分析附加表格」中提供的相應資料來對申請人的保單申請進

行核保評估。 

 

1.4 中介人應根據「FNA表格」或「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所收集的資訊，推介符合客戶投保

需求及負擔能力的保險產品。 

2. 表格填寫注意事項 

2.1 有關「FNA表格」及「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填寫的一般指引如下，具體要求詳見附錄《財

務需要分析表格填寫指引》及《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填寫指引》︰ 

(1) 「FNA表格」或「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應以正楷填寫並由申請人及中介人一同完成。 

(2) 「FNA表格」填寫日期必須早於或相同於「建議書」的簽署日期。 

(3) 「FNA表格」或「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填寫日期必須早於或相同於「保險申請書」

的簽署日期。 

(4) 「建議書」的列印及簽署日期必須早於或相同於「保險申請書」的簽署日期。 

(5) 在保單未簽發前,「FNA表格」或「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上所填報的資料若有重大改

變，申請人必須書面通知本公司。 

(6) 需重新填寫及遞交「FNA表格」或「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和整份投保文件的情形如

下： 

i) 「FNA表格」或「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遗漏签名; 

ii) 「FNA表格」或「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簽署日期漏填或有誤; 

iii) 其他需重啓銷售程序的資料修改，譬如：保單申請中途欲轉換其他不在原有「FNA表格」

或「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中有被介紹的保險產品、「FNA表格」在無合理的原

因下只介紹了一種保險產品給申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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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NA 表格」內容撮要 

3.1 「FNA表格」可分為四個部分： 

第I部分 申請人基本資料 

 

填寫申請人的基本訊息﹑預期退休年齡﹑收入﹑支出﹑

資產及債務狀況 

第II部分 適合性及負擔能力評估 申請人選擇其投保需求﹑填寫保障需要金額﹑選擇保

費繳付的意願及披露現有保費融資保單狀況 

第III部分 評估及建議 此部分由中介人填寫，中介人需填寫所有曾推介予申

請人的保險產品，並確認推介的產品是否符合申請人

的投保需求及負擔能力； 

如申請人打算使用保費融資作為本次購買新單的資

金來源之一，中介人需計算客戶融資貸款及自付保費

總和佔客戶現有淨流動資產的比例，及確認結果 

第IV部分 聲明 申請人需詳細閱讀聲明內容，及確認最終選購產品是

否切合其投保需求及負擔能力； 

如申請人打算使用保費融資作為本次購買新單的資

金來源之一，申請人需確認其償還保費融資貸款的能

力 

 

3.2 預期退休年齡 

中介人需向仍未退休的申請人確認其預期退休年齡；申請人於保單繳費期內會否成爲退休人士將

影響負擔能力計算的方式 

 

3.3 收入及資產狀況 

中介人需協助申請人計算出其(i)「每月總收入」和 「每月總支出」,從而得出其「全年可動用收

入」;及(ii)「流動資產總值」和「總流動債務」,從而得出其「流動資產淨值」。 

需注意，如申請人的「全年可動用收入」或「流動資產淨值」非常低（相當於該值接近或少於＄

0），保險中介人必須慎重評估申請人的財務狀況及繳付保費的負擔能力。 

 

3.4 產品適合性 

中介人需向申請人了解其投保的意願，包括投保目標﹑目標得益/保障年期/實現目標金額的預期

時間。 

 

需注意，如申請人的投保目標包括「為應付醫療保障需要」，中介人需進一步向申請人了解其對醫

療保險產品特點的考慮；此外，如申請人的投保目標包括「投資」，則中介人需進一步向申請人了

解其對投資選項管理的意願。 

 

3.5 保障需要 

中介人需協助申請人計算出其「總目標儲蓄金額需要」﹑「總人壽保障需要」和「總危疾保障需

要」金額。需注意，客戶最終選購產品的投保額或名義金額（參考建議書）不應多於客戶所需要的

金額（即總目標儲蓄金額需要、總人壽保障需要或總危疾保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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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負擔能力 

申請人在「F.負擔能力評估」中所選擇的繳付保費「資金來源」及「最高可動用比率」會決定核保

員以「全年可動用收入」或「流動資產淨值」來進行負擔能力的評估。 

 

(1) 當申請人選擇資金來源包含「全年可動用收入」時，視同願意以「全年可動用收入」來繳付新

申請保單的保費（包括併單），申請人需額外選擇其願意最高以多少「每月可動用收入」比率

去繳付新申請保單保費； 

(2) 當申請人選擇資金來源包含「流動資產淨值」時，視同願意以「流動資產淨值」來繳付總保費

（包括新申請保單保費及現有保單未繳清的保費），申請人需額外選擇其願意最高以多少「流

動資產淨值」的比率去繳付總保費； 

(3) 「保費融資」不可作為唯一的保費資金來源，如申請人的資金來源選擇了「保費融資」，則必

須同時多選一個除「保費融資」以外的資金來源； 

 

負擔能力的詳細計算方法可參考本指引第5章《負擔能力計算》 

 

3.7 現有保費融資保單﹑被抵押或轉讓保單狀況,及其他未償還債務狀況 

申請人需於「F.負擔能力評估」第5題披露是否擁有其他使用保費融資或以其他方式進行抵押或轉

讓的現有保單或擁有其他未償還債務；並適當地將未完成繳付的貸款金額或債務金額填寫於「B.

個人財務狀況」的“財務開支”項或「C.個人資產狀況」的“債務”項 

 

3.8 產品建議及評估 

中介人應盡可能介紹完全匹配或完全符合申請人需求及財務情況的產品予申請人： 

 

(1) 中介人所推介產品的產品特性（可參考「產品及合適性對照表」）應滿足及對應申請人所選擇

的(i)投保目標及(ii)目標得益/保障年期；而最終選購的產品除應符合上述(i)(ii)兩項外,

亦應對應申請人(iii)願意支付保費的年期及(iv)保額需要。同時，中介人需考慮申請人的財

務或資產狀況、保費支付能力等因素； 

 

除主險外，如中介人介紹的產品為附加險，該附加險應滿足及對應申請人所選擇的(i)投保目

標，而最終選購的附加險除應符合上述(i)外，亦應對應申請人(iv)保額需要。 

 

如中介人所介紹的產品未能完全符合客戶的需要，必須提供仍然推薦該產品予客戶的原因； 

 

如客戶最終選購產品未能符合客戶的投保需要，除中介人需提供推薦原因外，申請人也需要於

客戶聲明部份提供堅持投保的原因，並需於保單承保後進行售後電話回訪； 

 

(2) 根據GL15要求，如中介人按客戶的產品目標而介紹投資相連壽險產品，必須同時向客戶介紹最

少一項有投資成份但投資決定及風險選項由保險公司承擔的保險產品（如分紅保單、萬用壽

險）； 

 

(3) 中介人應介紹最少兩項能符合申請人需要和狀況的保險產品供客戶選擇。如只有一個保險產

品供客戶選取，必須提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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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GL16要求，由中介業務部(Broker Channel)或銀行保險部(Bank Channel)負責的中介公

司 (包括銀行相關的中介公司)，即持牌保險經紀(Licensed Insurance Broker)在進行銷售

時，除介紹太壽香港的產品外，必需同時向客戶介紹最少一項能符合客戶需要而且為不同獲授

權保險人（即不同保險公司）所提供的產品。如中介人確定並無其他合適的保險產品供客戶選

取，必須提供原因。 

 

(5)  由中介業務部 (Broker Channel)或銀行保險部(Bank Channel)負責管理的銀行，其持牌客戶

經理在作銷售時，所有介紹的產品可同樣來自太壽香港或包含來自不同獲授權保險人的產品。 

 

(6) 如申請人選擇了「保費融資」作為保費資金來源之一，中介人需於「H.中介人建議理由」第3

題計算出客戶融資貸款及自付保費總和佔客戶現有淨流動資產的比例，及確認結果。 

 

3.9 客戶聲明 

申請人需協助客戶詳細閱讀每項聲明內容，並確認最終選購產品是否合適其需要及負擔能力；如

申請人選擇了「保費融資」作為保費資金來源之一，需額外確認其本人是否有足夠償還貸款的能

力 

4. 以保費融資作為保費資金來源之一 

4.1. 中介人應向客戶進行充分的詢問，以確定客戶是否利用保費融資購買新單，並於「F.負擔能力評

估」第 2題勾選適當的資金來源。如申請人確定保費融資為保費資金來源之一，投保時需一併遞

交《重要資料聲明書-保費融資 IFS-PF》。 

 

4.2. 我司會按保費金額或申請人的槓桿風險水平而向申請人索取收入／資產證明文件以供審批，如申

請人的資產證明包括投資物業，需於「F.負擔能力評估」第 2.1 題註明所持有的投資物業的未償

還按揭貸款總額。 

 

4.3. 作為適合性和可負擔性評估的一部分，中介人需了解客戶使用保費融資購買新單會否面臨過度槓

桿化的風險。當貸款機構在保單到期前要求客戶償還貸款時，客戶的自有資金不足以滿足還款而

只能以該保單的退保價值來償還貸款，即存在過度槓桿化(over-leveraging)風險。除非有充分

的理由，否則中介人不應推薦會構成過度槓桿化風險的保單。 

 

4.4. 中介人需於「H.中介人建議理由」第 3題，計算出客戶該次購買新單的融資貸款部分及自付保費

部分的總和佔客戶現有流動資產淨值的比例；當比例大於 70% 時，即客戶有可能面臨過度槓桿

化的風險，如中介人仍介紹客戶購買該產品，必須提供充分的原因以供審核。需注意此計算僅為

初步評估，目的為促進客戶的理解及提高客戶對過度槓桿化風險的意識。我司於收到投保申請時

將基於申請人的整體狀況及融資貸款詳情進一步評估其槓桿化風險的程度（參考 5.6 節）。 

 

4.5. 申請人需於「IV.聲明」(g)項中確認其償還保費融資貸款及利息的能力，當 4.4 節所述比例大於

70%，代表客戶有可能面臨過度槓桿化風險；如客戶仍繼續進行投保，保單申請人需提供詳細原

因以供審核。 

 

4.6. 對於會構成過度槓桿化風險的保單，我司保留拒絕該投保申請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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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負擔能力計算 

5.1. 核保將以申請人在本公司新申請保單的「新單總年度保費」、在本公司尚未繳清的「總保費」等

結合申請人在「FNA 表格」内所申報的「全年可動用收入」、「流動資產淨值」等進行負擔能力

計算。對於預付保費的情況，所有預付的保費將按整付保費計算。 

 

5.2. 針對不同客戶的背景（例如：申請人將於繳費期內成爲退休人士、只申請無需填寫「FNA 表格」

或只需填寫「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的單一保單、使用保費融資作為資金來源之一等情

況），核保部會以不同的計算方式進行負擔能力評估。以下為各種負擔能力評估方式： 

 

5.3. 一般負擔能力評估 

 繳付保費的資金來源 評估公式 評估結果 

1 全年可動用收入 新單總年度保費     x 100% 

全年可動用收入 

 

注:評估結果首要條件必需在客戶所選擇的可動

用收入比率範圍內, 否則一律不通過 

參考6.1項 

2 流動資產淨值        總保費         x 100% 

最終流動資產淨值
# 

 

注:評估結果首要條件必需在客戶所選擇的流動

資產淨值比率範圍內, 否則一律不通過 

參考6.1項 

備註#：請參閱 5.7 節註釋 

 

「新單總年度保費」= 本次新申請的所有保單(包括併單)的合計年度保費(若為整付保費或包含預

付保費則將整筆整付或預付保費計入)之總和 

 

「總保費」= (i)所有現有保單(尚未繳費期滿)的合計年度保費*剩餘繳費期^ + (ii)本次新申請

的所有新單（包括併單）年度保費*剩餘繳費期^(若為整付保費或包含預付保費則將

整筆整付或預付保費計入)之總和； 

 

^需注意，所有需填寫「FNA表格」的產品的剩餘繳費期以整個保費繳付期計算; 無需

填寫「FNA表格」或只需填寫「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的產品﹑所有附加險

的剩餘繳費期設定為1年（適用於所有現有保單及新申請保單的保費計算）。 

 

5.4. 繳費期內將成爲退休人士的負擔能力評估 

核保會考慮申請人於「A.個人資料」所申報的預期退休年齡及投保計劃的繳費年期，如客戶會於

繳費期內成爲退休人士，則需以 「退休轉化後年度保費」按以下公式評估申請人在退休後是否仍

可負擔所有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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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付保費的資金來源 評估公式 評估結果 

1 全年可動用收入 總退休轉化後年度保費   x 100% 

 全年可動用收入 

 

評估結果首要條件必需在客戶所選擇的可動用

收入比率範圍內, 否則一律不通過 

參考6.1項 

2 流動資產淨值 

 

（與5.3 節「一般負擔

能力評估」公式2相同） 

總保費*         x 100% 

最終流動資產淨值
#
 

 

注:評估結果首要條件必需在客戶所選擇的流動

資產淨值比率範圍內, 否則一律不通過 

參考6.1項 

備註
*
：與 5.3 節所述「總保費」定義相同 

備註#：請參閱 5.7 節註釋 

 

「退休轉化後年度保費」= (「年度保費」*全期繳費期)/(預期退休年齡 - 客戶投保年齡)； 

 

「總退休轉化後年度保費」= (i)本次新申請的所有保單的合計「退休轉化後年度保費」(於繳費期

內進入退休狀態的保單)」+ (ii)「年度保費」(於繳費期內仍未進入

退休狀態的保單) 之總和（注:如為整付保費或包含預付保費則將整

筆整付或預付保費計入）； 

 

5.5. 簡易負擔能力評估(只適用於無需填寫「FNA 表格」或只需填寫「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

的單一保單) 

 繳付保費的資金來源 評估公式 評估結果 

1 全年總收入 
  本次保單的年繳保費     x 100% 

       全年總收入 

參考6.1項 

2 流動資產總值（若有

提供） 
本次保單的年繳保費*繳費年期   x 100% 

      流動資產總值 

參考6.1項 

注：無需填寫「FNA 表格」或只需填寫「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的產品﹑所有附加險的

剩餘繳費期設定為 1 年（適用於所有現有保單及新申請保單的保費計算）。 

 

「全年總收入」=保險申請書上「每月收入」*12 的總值。 

 

5.6. 以保費融資方式繳付保費的負擔能力評估 

當申請人於「F.負擔能力評估」第2題勾選保費融資為資金來源之一，申請人需同時遞交《重要

資料聲明書-保費融資IFS-PF》，核保會根據申請人於IFS-PF所提供的保費融資貸款預估資料,按

以下公式以「融資保單轉化後年度金額」或「融資保單轉化後總金額」去評估申請人是否有足夠

能力負擔自付保費及融資貸款的還款並擁有隨時償還全數貸款的能力，以確定客戶是否有過度槓

桿化的風險(risk of over-lever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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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融資保單負擔能力評估公式 

 繳付保費的資金

來源 

評估公式 評估

結果 

1 保費融資 + 

全年可動用收入 
融資單轉化後年度金額 + 非融資併單總年度保費  x 100% 

         全年可動用收入 

 

注:評估結果首要條件必需在客戶所選擇的可動用收入比率

範圍內,否則一律不通過 

參考

6.2項 

2 保費融資 + 

流動資產淨值 
  融資單轉化後總金額 + 其他保單總保費     x 100% 

       最終流動資產淨值
#
 

 

注:評估結果首要條件必需在客戶所選擇的流動資產淨值比

率範圍內,否則一律不通過 

參考

6.2項 

備註
#
：請參閱 5.7 節註釋 

 

「融資單轉化後年度金額」 = 本次新申請的融資單(包括為融資單的併單)的 

(i) 融資單自繳部份保費 +  

(ii) 融資貸款12個月還款金額(參考IFS-PF表格“申請人／投保人聲

明”保費融資貸款預估資料的“每期還款金額”乘以適當期數以

符合12個月還款金額的定義) + 

(iii) 貸款本金(參考IFS-PF表格“申請人／投保人聲明”保費融資

貸款預估資料的“貸款金額”)之總和 

 

「融資單轉化後總金額」 = 本次新申請的融資單(包括為融資單的併單)的 

(i) 融資單自繳部份保費 +  

(ii) 融資貸款利息總還款金額(參考IFS-PF表格“申請人/投保人聲明”

保費融資貸款預估資料的“每期還款金額”乘以“貸款期”) + 

(iii) 貸款本金(參考IFS-PF表格“申請人／投保人聲明”保費融資貸

款預估資料的“貸款金額”)之總和 

 

需注意，就上述(ii)“ 融資貸款利息總還款金額”而言，如IFS-PF表格

註明融資貸款形式為循環貸款(Revolving facility)／透支授信

(Overdraft/OD)或其他形式而未能提供固定貸款期，核保需以審慎方式

去評估申請人的負擔能力並以保單的整個保障年期作為＂貸款期＂去

計算融資利息總額 

 

 保障年期 計算融資利息總額的“貸款期”為 
例子一 20年 20 
例子二 至100歲 100 –受保人年齡 
例子三 終身 100 –受保人年齡 

 

此外需注意，如“每期還款金額”有備註為“本金＋利息”的還款，計

算「融資單轉化後總金額」時,只需計算(i)+(ii)之總和,避免將貸款本

金重複計入［融資保單負擔能力評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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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融資併單總年度保費」= 本次新申請的非融資併單(如有)的合計年度保費(若為整付保費或包

含預付保費則將整筆整付或預付保費計入) 

 

「其他保單總保費」= 所有現有保單(尚未繳費期滿)的年度保費*剩餘繳費期^+本次非融資併單

(如有)的年度保費*剩餘繳費期^(若為整付保費或包含預付保費則將整筆整付或預

付保費計入) 

 

^需注意，所有需填寫「FNA表格」的產品的剩餘繳費期以整個保費繳付期計算; 無需

填寫「FNA表格」或只需填寫「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的產品﹑所有附加險

的剩餘繳費期設定為1年（適用於所有現有保單及新申請保單的保費計算）。 

 

5.6.2. 如根據5.6.1所述評估公式得出的結果為>100%，核保不會即時拒絕該投保申請,並會將客戶歸類

為存在過度槓桿化風險的客戶。 

 

5.6.3. 核保將個案處理評估申請人過度槓桿風險的程度是否為可接受程度，及施加額外審批措施，包

括但不限於： 

 

(1) 評估申請人過度槓桿風險的程度；及 
 

(2) 中介人需提供原因解釋：知悉客戶存在過度槓桿化的風險仍向客戶推薦該保單提供合理原
因；及 

 
(3) 申請人需提供原因解釋：知悉本人存在過度槓桿化的風險，仍堅持使用保費融資購買保單

的原因；及 
 

(4) 申請人須遞交收入／資產證明文件以供審批(詳細文件要求可參考《使用保費融資方式繳付
新單保費》規則) ；及 

 
(5) 除上述(2)，(3)，(4)項以外，核保亦會綜合申請人的整體財務背景及投保產品的權益概況

作出審視；及 
 

(6) 如上述(2)至(5)點獲得通過，我司會於承保前向申請人進行電話回訪,客戶確認後承保,並
於承保後向申請人進行售後回訪，以確保申請人知悉理解過度槓桿化所涉及的影響及相關
風險 

 

5.6.4.  如客戶於《重要資料聲明書-保費融資IFS-PF》勾選了“不願意披露保費融資貸款預估資料”，

而中介人亦未能提供該資料時，將假設申請人不使用保費融資（即假設保單的全數保費由客戶

的資金繳付），並以5.3節「一般負擔能力評估」去計算申請人的負擔能力。 

 

鑒於我司將無法評估上述客戶是否存在過度槓桿化風險，當保單通過「一般負擔能力評估」後，

我司會於保單生效後進行售後回訪(評估結果為≤95%)或進行承保前及售後回訪(評估結果為＞

95%且≤100%)以確認客戶知悉保費融資所涉及的影響及相關風險。 

 

（需注意5.6.4節不適用於以下情況：以保險中介和融資貸款提供者雙重身份行事的銀行，即使

客戶不願意披露融資貸款資料，其中介人亦必須提供該資料供我司進行保費 融資負擔能力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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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如客戶於《重要資料聲明書-保費融資IFS-PF》勾選“提供保費融資貸款預估資料”，但因未有

提供完整資料而無法按5.6.1節進行“融資保單負擔能力評估”，核保將下發問題件跟進。 

 

情況一：以保險中介和融資貸款提供者雙重身份行事的銀行，當申請人未能提供保費融資貸款 

的預估資料，其中介人亦必須提供完整資料供我司按5.6.1節進行“融資保單負擔能力

評估” 

 

情況二：如非屬情況一，申請人或中介人可補充尚欠的貸款預估資料，並按5.6.1節進行“融資 

保單負擔能力評估”，或 

由申請人以附加資料申請書確認本人未能提供保費融資貸款的預估資料，及本人明白

持牌保險中介人將無法評估本人是否適合及是否有負擔能力使用保費融資，並將假設

不使用保費融資以評估本人是否適合及是否有負擔能力購買此保單（即全部所需保費

均由本人承擔）。核保將按5.6.4節進行評估及後續措施。 

 

5.7. 負擔能力評估公式註釋 

「最終流動資產淨值」= 參考FNA表格上C.個人資產狀況「流動資產淨值」的金額。但需注意，如

申請人於B.個人財務狀況的「全年可動用收入」金額為負值, 於計算評估公式上的「最終流動資產

淨值」，需先加上「全年可動用收入」的負值。[例如: FNA表格上「流動資產淨值」為港幣1,000,000, 

「全年可動用收入」為港幣 -20,000, 「最終流動資產淨值」= 1,000,000 + (-20,000) = 980,000] 

6. 負擔能力評估結果 

6.1. 適用於一般負擔能力評估、繳費期內將成爲退休人士的負擔能力評估、簡易負擔能力評估 

（評估結果首要條件必需在客戶所選擇的「全年可動用收入」或「最終流動資產淨值」比率範圍

內,否則一律不通過） 

保費佔「全年可動用收入」或「最

終流動資產淨值」的百分比 

評估結果 

≤70% 通過  

 

如該保單為5.6.4節所述,使用「一般負擔能力評估」但未

有提供融資貸款資料的融資保單，承保後需售後電話回訪 

＞70%，且≤95% 個案審核; 

核保會根據申請人的工作背景、財務狀況、審視申請人的

收入/資產證明(如有遞交)及考慮客戶的意願,去進行個

案審核; 

承保後需售後電話回訪  

＞95%，且≤100% 個案審核; 

核保會根據申請人的工作背景、財務狀況、審視申請人的

收入/資產證明(如有遞交)及考慮客戶的意願,去進行個

案審核; 

承保前電話回訪,客戶確認後承保,承保後需售後電話回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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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不通過 

 

如遇上非常特別的情況，視乎情況由運營部主管、法規

部主管、風管部主管及總裁辦公室作個別個案考慮。 

 

(1) 對於上述評估結果不通過的情況，核保人員將下發問題件，申請人可通過提高每月可動用收

入／流動資產淨值的比率、補充申報資金來源的方式、重新申報目標退休年齡或重新申報申請人

的個人財務狀況及資產狀況等，再次提呈其最新的背景資料或意願讓核保員再次審核負擔能力。 

(2) 負擔能力的電話回訪處理標準與需要特別關顧的客戶的電話回訪的處理標準一致; 

(3) 根據上述評估情況，公司保留要求提交其他相關財務證明文件的權利。 

 

 

6.2. 適用於以保費融資方式繳付保費的負擔能力評估(參考 5.6.1 節) 

（評估結果首要條件必需在客戶所選擇的「全年可動用收入」或「最終流動資產淨值」比率範圍

內,否則一律不通過） 

 

保費佔「全年可動用收入」或「最

終流動資產淨值」的百分比 

評估結果 

≤70% 通過  

＞70%，且≤95% 個案審核; 

核保會根據申請人的工作背景、財務狀況、審視申請人的

收入/資產證明（如適用）及考慮客戶的意願,去進行個案

審核; 

承保後需售後電話回訪  

＞95%，且≤100% 個案審核; 

核保會根據申請人的工作背景、財務狀況、審視申請人的

收入/資產證明（如適用）及考慮客戶的意願,去進行個案

審核; 

承保前電話回訪,客戶確認後承保,承保後需售後電話回

訪 

＞100% 歸類客戶為存在過度槓桿化風險的客戶，核保將個案處

理 

 

(1) 對於上述評估結果不通過的情況，核保人員將下發問題件，申請人可通過提高每月可動用收

入／流動資產淨值的比率、補充申報資金來源的方式、重新申報目標退休年齡或重新申報申請人

的個人財務狀況及資產狀況等，再次提呈其最新的背景資料或意願讓核保員再次審核負擔能力。 

(2) 負擔能力的電話回訪處理標準與需要特別關顧的客戶的電話回訪的處理標準一致; 

(3) 根據上述評估情況，公司保留要求提交其他相關財務證明文件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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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財務需要分析表格填寫指引 

I. 申請人基本資料 

A.個人資料 
 申請人須回答全部此項目的問題。 

 申請人須提供預期退休年齡，或確認為已退休。 

B.個人財務狀況 

 此部分會用以評估申請人對保費的負擔能力。 

 申請人必須同時回答兩個項目—「B.個人財務狀況」及「C.個人資產狀況」

的所有空格, 如其中分項沒有數值，請填寫$0。 

 如分項本以其他貨幣計算價值，請按等值港幣大致估算。 

 如申請人拒絕填寫B項或C項，本公司必須拒絕申請人的保險申請。 

 「B.個人財務狀況」財務開支中的“使用每月收入支付未繳清的保險費

用”包括申請人於本公司及其他保險公司的現有保單保費。 

 「B.個人財務狀況」財務開支中的“使用每月收入支付未償還的保費融資

貸款／以保單作為抵押品的貸款”及「C.個人資產狀況」債務中的“使用流

動資產支付的未償還保費融資貸款／以保單作為抵押品的貸款包括申請人

於本公司及其他保險公司的融資/轉讓保單的貸款 

 中介人需注意, 如申請人的「全年可動用收入」或「流動資產淨值」非常低

（相當於該值接近或少於$0），保險中介人必須慎重評估申請人的財務狀況

及繳付保費的負擔能力。 

 核保部保留向客戶索取相關證明作進一步審核的權利。 

 

【註：投保文件提交後，若需修改此部分 B及 C項目的内容，可用 addendum 作

出更正】 

 

C.個人資產狀況 

II. 適合性及負擔能力評估 

D.適合性評估 

 申請人需按個人的投保需要填寫此部分。 

 除了D1.1題及D1.2題，D1-D2題必須全部回答。 

 

 D1產品目標:中介人於第III部分G項目中所介紹產品的產品目標需要完全

覆蓋客户於D1的所有選擇,請參考以下例子: 

客戶於D1

的選擇 

介紹的產品所屬的

D1 

最終選購的

產品 

評估結果 

A,C 產品(一)D1:A,C 

產品(二)D1:A 

產品(一) 匹配 

A,B,C 產品(一)D1:A,C 

產品(二)D1:A,C 

產品(一) 沒有介紹D1屬B的產品,

視為錯配 

A,C 產品(一)D1:A,C 

產品(二)D1:A,E 

產品(一) 介紹產品(二)的D1屬性

E不在客戶於D1題的選

擇裡,視為錯配 

 如所介紹產品或最終選購產品所屬的產品目標不在客戶於D1題的選擇裡,

或中介人未有介紹到能與客戶於D1題所選擇產品目標對應之產品,皆視為

錯配個案，中介人需要於H部份解釋錯配的原因。 

 若最終選購產品所屬的產品目標不在客戶於D1題的選擇裡，申請人需要於



 

14 
 

第IV部分聲明(f)項中選擇選項(B)，并且解釋堅持購買錯配產品的原因。 

 如D1題選擇了「b.為應付醫療保健需要」作為目標之一，則必須回答D1.1

題；於D1.1所選擇的醫療保險產品特點亦須與介紹的醫療產品匹配。 

 如D1題選擇了「e.投資」作為目標之一，則必須回答D1.2題。 

 如客戶在D1.2題中選擇了選項(1),中介人可在第III部分G項中介紹投連產

品(ILAS)； 

 如客戶在D1.2題中選擇了選項(2),需確保申請人已獲取由授權保險人及/

或持牌保險中介人提供的專業投資管理意見方可繼續介紹投連產品

(ILAS)。由於公司或持牌保險代理人不持有證監會牌照,所以如協助作出申

請的是持牌保險代理人,不能介紹投連產品(ILAS);如協助作出申請的為持

牌保險經紀(並領有證監會牌照),方可推介投連產品(ILAS)； 

 如客戶在D1.2題中選擇了選項(3),中介人僅可在第III部分G項介紹分紅儲

蓄(PAR)產品,不能介紹投連產品(ILAS)。 

 

 D2目標年期:客戶於D2題所選擇的目標得益/保障年期/達到目標金額的預

期時間,需要與中介人於第III部分G項目中所有介紹產品所屬的目標年期

匹配,請參考以下例子: 

客戶於D2的

選擇 

介紹的產品所屬的

D2 

最終選購

的產品 

評估結果 

E.16至20年 產品(一)D2:E 

產品(二)D2:E 

產品(一) 匹配 

E.16至20年 產品(一)D2:E 

產品(二)D2:F 

產品(一) 介紹產品(二)的D2屬性

F不在客戶於D2題的選

擇裡,視為錯配 

F.超過20年 產品(一)D2:G終身 

產品(二)D2:F 

產品(一) 匹配 

 如介紹產品或最終選購產品的目標年期長於或短於客戶於D2題的選擇，皆

會視為錯配個案。中介人需要於H部份解釋介紹錯配產品的原因。 

 若最終選購產品所屬的目標年期長於或短於客戶於D2題的選擇，申請人需

要於第IV部分聲明(f)項中選擇選項(B)，并且解釋堅持購買錯配產品的原

因。 

【註：投保文件提交後，若需修改此部分 D1-D2 題的内容，可用 addendum 作出

更正】 

 

E.保障需要 

 申請人需根據該次投保目的之保障需要,回答此項目全部問題。 

 總目標儲蓄金額需要(X)是根據所需的目標儲蓄金額(R)減去現時擁有的儲

蓄金額而得出。若該次投保最終選購產品為儲蓄產品,投保額理應相等於/

低於總目標儲蓄金額需要。若投保額超出於總目標儲蓄金額需要,會被視為

錯配。 

 總人壽保障需要(Y)是根據所需的人壽保障(S)減去現時擁有的人壽保障

(V)而得出。若該次投保最終選購產品為人壽保障產品,投保額理應相等於/

低於總人壽保障需要。若投保額超出於總人壽保障需要,會被視為錯配。 

 總危疾保障需要(Z)是根據所需的危疾保障(T)減去現時擁有的危疾保障

(W)而得出。若該次投保最終選購產品為危疾保障產品,投保額理應相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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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總危疾保障需要。若投保額超出於總危疾保障需要,會被視為錯配。 

 請參考以下例子: 

申請人的需要 客戶最終選購產品 評估結果 

總人壽／危疾保障

需要:5,000,000 

人壽／危疾保障產

品:保額5,000,000 

匹配 

總目標儲蓄金額需

要:20,000,000 

儲蓄產品:名義金額

10,000,000 

匹配 

總目標儲蓄金額需

要:20,000,000 

 

儲蓄產品:名義金額

22,000,000 

客戶最終選購產品的保額

/名義金額超出客戶的需

要, 視為錯配個案 

 Ｅ部份的錯配個案，中介人需要於H部份解釋介紹錯配產品的原因，同時申

請人亦需要於IV聲明(f)項解釋堅持購買錯配產品原因。 

 

【註：投保文件提交後，若需進行修改此部分 E項的内容，可用 addendum 作出

更改】 

 

F.負擔能力評估 

 F1﹑F2及F5題必須全部回答。 

 F1願意支付保單的年期:最終選購產品的繳費年期,必須相等於或短於F1客

戶所選擇的願意支付保單的年期, 請參考以下例子: 

客戶於F1的

選擇 

最終選購產品所

屬的F1 

評估結果 

A.2至5年 產品F1:A 匹配 

E.16至20年 產品F1:A 匹配 

A.2至5年 產品F1:B 6-10年 客戶最終選購產品的繳費年期長於客

戶願意支付保費的年期,視為錯配個

案 

 F1題的錯配個案，中介人需要於H部份解釋介紹錯配產品的原因，同時申請

人亦需要於IV聲明(f)項解釋堅持購買錯配產品原因。 

 F1題的支付年期如選擇選項(g)【一次性支付】則必須聲明保費金額。 

 如在F2題資金來源中選擇選項(a)【全年可動用收入】, 將根據申請人的每

年可動用收入為基礎去計算其負擔能力。 

 如在F2題資金來源中選擇選項(b)【流動資產淨值】,將根據申請人的流動資

產淨值為基礎去計算其負擔能力。 

 F2題選項(c)【保費融資】不可作為唯一的資金來源, 如在F2題資金來源中

選擇選項(c)【保費融資】,請同時選擇額外的資金來源。 

 如F2題資金來源選擇了選項(d)【其他】,請詳述具體來源。 

 如F2題有選擇(c)【保費融資】，而資產證明（有可能被要求提供）包括投

資物業，需於F2.1題註明所持有的投資物業的未償還按揭貸款總額。 

 如F2題有選擇選項(a)【全年可動用收入】，請必須回答F3題申請人能夠及

願意繳付的保費佔「每月可動用收入」的比率。本公司或中介人將以申請人

所選擇的比例範圍之最高比例計算申請人最大的可承擔保費。  

 「每月可動用收入」即每月總收入減去每月總支出（參考「B.個人財務狀

況」）。 

  如F2題有選擇選項(b)【流動資產淨值】，請必須回答F4題申請人能夠及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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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繳付的保費佔「個人流動資產淨值」的比率。本公司或中介人將以申請人

所選擇的比例範圍之最高比例計算申請人最大的可承擔保費。 

 「流動資產淨值」即流動資產總值減去總流動債務（參考「C.個人資產狀

況」） 

 如F5題現有保費融資／抵押轉讓保單／其他未償還債務問題選擇了(a)

【是】, 需根據繳付還款的資金來源，於適當的部份填寫開支及／或債務

情況。 

 

 【註：投保文件提交後，若需進行修改此部分F項的内容，可用addendum作出更

改】 

 

III. 評估及建議 （由中介人填寫） 

G.中介人的建議 

 中介人所介紹的產品/產品組合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a)所介紹的產品需要滿足及對應申請人的投保目標(參考題目D1)的選擇。

如產品目標選項包括了「ｂ.為應付醫療保健需要」，需同時選擇所介紹產

品所屬的D1.1(1/2/3/4)；如產品目標選項包括了「e.投資」,需同時選擇所

屬的D1.2(1/2/3)； 

(b)所介紹的產品需滿足及對應申請人的目標得益/保障年期/達到目標金

額的預期時間(參考題目D2)，申請人的目標得益/保障年期/達到目標金額

的預期時間需與中介人所介紹及最終選購產品的保障年期匹配。 

 客戶必須把最終選購產品於最右列勾選出來。 

 客戶最終選購產品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c)最終選購產品的繳費年期需要相等於或短於申請人願意支付保費的年

期(參考題目F1)。 

(d)最終選購產品的保額/名義金額需要相等於或低於客戶的保障需要/目

標儲蓄金額需要(參考E部份題目) 

 符合上述條件(a)–(d),被視為所介紹產品/最終選購產品與申請人的目標

匹配或相稱；如不符合上述條件(a)–(d)的其中一項，此申請會被視為錯配

個案，中介人需要於H部份中選擇選項(b),勾選錯配類型並解釋介紹錯配產

品的原因，如客戶最終購買產品為錯配產品,申請人亦需要於IV聲明(f)項

中選擇選項(B),並解釋堅持購買錯配產品原因。 

 所有渠道的中介人應介紹最少兩項能符合申請人需要和能力的保險產品。 

 由中介業務部(Broker Channel)或銀行保險部(Bank Channel)負責的中介

公司(包括銀行相關的中介公司)所介紹的產品中,需包含由不同授權保險

人所提供的保險產品 

  由中介業務(Broker Channel)或銀行保險部(Bank Channel)負責管理的銀

行所介紹的產品中,則可包含太壽香港/不同授權保險人/銀行自家的保險

產品(如合適)  

 

【註：投保文件提交後，如需對已存在於「FNA表格」此G部份内容上的「曾介紹

的保險產品」及其產品目標、保障年期進行修改，可用addendum作出更改，但不

允許增加、減少或轉換「曾介紹的保險產品」，否則需重新遞交新的「FNA表格」

和整份投保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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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如中介人没有介绍最少兩項保險產品供申請人選擇亦需重新填寫及遞交

新的「FNA 表格」和整份投保文件】  

 

H.中介人建議理由 

 H部分由中介人填寫,H1-H2題必須全部回答。 

 於H1題中,中介人需要確認所有介紹的產品及最終選購產品的特性與客戶

於D1、D1.1、D1.2及D2的選擇是否匹配,及最終選購產品的特性與客戶於E部

份及F1的選擇是否匹配(可參考本指引有關D/E/F部份的說明); 

 如所有介紹的產品及最終選購產品的特點與申請人的意願相稱或匹配時,

需於H1題勾選「a」 

 如出現任何一種錯配情況時,中介人必須於H1題勾選「b」,及選擇(i)-(iv)

當中相應錯配的項目,並說明所推介的產品不能滿足申請人的需求但仍推

薦給申請人的原因。 

 在H2題中，中介人需確定是否已介紹最少兩項能符合申請人的需要和能力

的保險產品(中介及銀保渠道的額外規則請參考本指引G部份的說明)。 

 如中介人已介紹最少兩項能符合申請人的需要和能力,並符合規定的保險

產品,需於H2題勾選「a」 

 如中介人只介紹了一種符合規定的保險產品，中介人必須說明並無其他保

險選擇供客戶選取的原因。核保部可考慮接受的原因包括：公司沒有其他相

應的產品可滿足申請人的需求及中介人銷售牌照上的限制導致無法向申請

人介紹其他可滿足客戶需求的保險產品，而中介人已向客戶作出披露及提

供合適意見,另該披露已以書面方式在財務需要分析表格上作出紀錄。其他

原因皆會被核保部拒絕該次保險申請。【注：如中介(broker)或銀保(bank)

銷售渠道的中介人沒有按額外規定介紹產品(請參考本指引G部份的說明),

中介人也需提供合理的原因，否則該次保險申請會被拒絕】 

 如客戶於F2題選擇了選項(c)【保費融資】作為資金來源之一，中介人必須

回答H3題，按公式計算融資貸款及自付保費總和佔客戶現有淨流動資產的

比例。如比例≤70%，需於H3題勾選【a】；如比例>70%，需於H3題勾選【b】

及填寫仍繼續介紹該產品予客戶的原因。 

 

【註：投保文件提交後，若需進行修改此部分 H項的内容，可用 addendum 作出

更改】 

 

IV. 聲明 

(f)客戶聲明並同

意 

 如客戶最終選購的產品皆完全滿足客戶的負擔能力及需求,申請人需要在

第IV部分的(f)項中勾選【A】。 

 如客戶最終選購的產品或保險金額並不符合申請人的需求,申請人需要在

第IV部分的(f)項中勾選【B】,並親筆提供繼續購買的合理解釋原因。此舉

即表示客戶有意願繼續進行此投保申請，儘管最終選購的產品不符合客户

的需求,但只要保費符合客戶的負擔能力及中介人已向客戶明確說明上述

錯配的情況(參考H部份),核保可個案處理,審批客戶所提供的解釋原因，考

慮接受或拒絕該申請。 

 

【註：投保文件提交後，若需進行修改此部分的内容，可用 addendum 作出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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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適用於保費融

資保單的客戶聲明 

 如H3題的答案為【a】,申請人需要在第IV部分的(g)項中勾選【A】以確認其

本人有足夠的流動資產以應付還款並無須以該保單的退保價值來償還貸

款。 

  如H3題的答案為【b】而客戶亦繼續進行投保, 申請人需要在第IV部分的(g)

項中勾選【B】以確認其本人知悉此投保存在過度杠桿化風險,及需要填寫繼

續投保的原因。 

附錄二：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填寫指引 

當中介人確定申請人的投保目的只有應付醫療保健需要時，部份醫療保險產品只需遞交「醫療保險產

品適合性評估表格」而不需填寫「FNA 表格」。請參閱附錄中的「產品及合適性對照表」或參閱相關產

品介紹手冊（Launch Kit）以瞭解產品特性及購買該產品時所需表格。 

 

「醫療保險產品適合性評估表格」之首次簽署日期必須在保險申請書簽署日或之前。 

 

填寫指引  

A.申請人基本資料

- 個人資料 
 申請人須回答全部此項目的問題。 

B.適合性評估 

 申請人須回答全部此項目的問題。 

 如 B1 題選擇了選項【b.否】,即申請人購買本公司保險產品的目標並非為

應付醫療保健需要, 此表格將不適用。 

 申請人需於 B2 題選擇醫療保險產品的特點。 

 

【註：投保文件提交後，若需修改此部分的内容，可用 addendum 作出更正】 

 

C. 評估及建議  

- 中介人的建議 

 中介人必須在此部分至少介紹一種產品給申請人。 

 中介人所介紹的產品及申請人最終選購的醫療產品,必須匹配申請人於 B2

題的選擇。 

 

【註：投保文件提交後，若需修改此部分的内容，可用 addendum 作出更正】 

 

 

 


